
湛河区城市管理局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

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
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公
开

县级
乡、
村级

1
城市综
合执法

对乱设摊、乱搭建、
乱张贴、乱涂写、乱
刻画、乱吊挂、乱堆
放、乱圈占、乱停放
等情形的处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十条第一项：保持城市
市容整洁，无乱设摊、乱搭建、乱
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吊挂、
乱堆放、乱圈占、乱停放等情形.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违反第十条
第一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对责任人处以二百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2
城市综
合执法

对破坏环境卫生的处
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十条第二项：保持环境
卫生，按照规定维护环境卫生设
施，无暴露垃圾、粪便、污水和引
发病媒生物孳生的其他污染源，及
时清除影响通行的积雪残冰。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违反第十条
第二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对责任人处以二百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3
城市综
合执法

对擅自改变或者影响
建筑物、构筑物立面
整洁、美观的处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建筑物
、构筑物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应当
保持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整洁、
美观，不得擅自改变外立面结构，
出现残破等情况应当及时修复。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违反第十一
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以一千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
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



湛河区城市管理局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

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
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公
开

县级
乡、
村级

4
城市综
合执法

在主要街道两侧和重
点区域的建筑物、构
筑物的外立面搭建雨
棚、遮阳棚帐，擅自
设置外置烟道，安装
设施设备的处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在主要
街道两侧和重点区域的建筑物、构
筑物的外立面不得搭建雨棚、遮阳
棚帐，不得擅自设置外置式烟道；
安装空调外机、防盗网等设施设
备，应当符合国家和省、市城市容
貌标准。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违反第十一
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以一千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
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5
城市综
合执法

在城市主要街道临街
建筑物的屋顶、阳
（平）台、窗外，违
反规定吊挂或者堆放
有碍市容的物品的处
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主要街
道两侧和重点区域的建筑物、构筑
物的屋顶、阳（平）台、窗外，不
得堆放、吊挂或者晾晒有碍城市容
貌的物品；不得使用临街公用设施
或者树木拉绳、搭架晾挂物品。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违反第十一
条第三款规定的，责令立即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
元以下罚款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湛河区城市管理局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
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
项

二级事
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公
开

县级
乡、
村级

6
城市综
合执法

对擅自在城市道路设
置斜坡、台阶、地桩
、地锁等障碍的处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挖掘城市道路，
不得擅自在城市道路设置斜坡、台
阶等，影响城市市容和道路交通安
全和第二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设置
地桩、地锁等障碍物或者禁停、禁
行标识标牌以及非机动车停放点；
不得擅自改变、移动地桩等市政设
施。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擅自
在城市道路设置斜坡、台阶等影响
城市市容的，或者设置地桩、地锁
等障碍物圈占道路、公共场地的，
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7
城市综
合执法

对擅自改变、移动地
桩等市政设施的处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二十条：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擅自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
设置地桩、地锁等障碍物或者禁停
、禁行标识标牌以及非机动车停放
点；不得擅自改变、移动地桩等市
政设施。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三款：擅自
改变、移动地桩等市政设施的，由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造
成损失的，照价赔偿。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



湛河区城市综合执法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

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
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公
开

县级
乡、
村级

8
城市综
合执法

对擅自占用城市道路
、地下通道、人行天
桥及其他公共场所设
摊经营、兜售物品的
处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
地下通道、人行天桥及其他公共场
所设摊经营、兜售物品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违反第十四
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立即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
元以下罚款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9
城市综
合执法

对店外经营或者其他
经营、作业、展示等
活动的处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道路两
侧和广场周边的商场、商店、饭店
等经营者不得超出门、窗、外墙摆
卖物品或者进行其他经营、作业、
展示等活动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违反第十四
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立即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
元以下罚款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10
城市综
合执法

在城市道路上利用机
动车、非机动车或者
组织团队等进行商业
宣传活动的处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禁止在
城市道路上利用机动车、非机动车
或者组织团队等进行商业宣传活动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违反第十四
条第三款规定的，责令立即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罚款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湛河区城市综合执法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

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
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公
开

县级
乡、
村级

11
城市综
合执法

对未经批准私自设置
商亭站点、宣传栏的
处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有下列
行为的，应当经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依法办理
审批手续：
（一）在城市道路两侧或者公共场
地设置商亭、候车站棚、固定摊点
、宣传栏等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违反
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恢复
原状，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
罚款；逾期未拆除的，依法强制拆
除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12
城市综
合执法

对临街建筑物外立面
擅自增设电梯、步
梯，封闭临街一楼敞
开式走廊的处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三项：有下列
行为的，应当经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依法办理
审批手续：
（三）在临街建筑物、构筑物外立
面增设户外电梯、步梯或者封闭临
街一楼敞开式走廊。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违反
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处五千元
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依法强制拆除。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湛河区城市综合执法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

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
项

二级事
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公
开

县级
乡、
村级

13
城市综
合执法

对未经批准占道或在
公共场所举办大型公
益活动的处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十七条：因举办节日庆
典、文体娱乐等大型公益活动，经
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及其他公共
场所的，不得造成噪声污染，并且
应当保持周围环境卫生整洁。活动
结束后，承办者应当及时拆除临时
设施，清理废弃物。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违反第十七
条规定的，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
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14
城市综
合执法

对在禁止区域擅自
（组织）露天烧烤或
在其他区域露天烧烤
油烟未经处理的处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在禁止区域进行露天
烧烤或者为露天烧烤提供场所。在
其他区域进行露天烧烤经营的，应
当使用无烟烧烤炉具或者油烟净化
设施，保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整
洁。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违反第十
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立即改
正；非经营性的，没收其烧烤工
具，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
款；经营性的，没收其烧烤工具和
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罚款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湛河区城市综合执法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

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
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公
开

县级
乡、
村级

15
城市综
合执法

对从事车辆清洗、维
修、装饰的，未在室
内或院内作业，场所
进出口无硬化处理，
无沉淀排污设施等的
处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二十二条：从事车辆清
洗、维修、装饰的经营者，应当在
室内或者院内作业，并对作业场所
进出口进行硬化处理，设置沉淀排
污设施，保持场所及周边路面整洁
、无污水，地砖无松动。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九条：违反第二十
二条规定的，责令立即改正；拒不
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
下罚款。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16
城市综
合执法

对在各种设施上涂写
、刻画，擅自张贴、
悬挂宣传品或者标语
的处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树木、地面、电
线杆、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上涂写、刻画，不得擅自张贴、
悬挂宣传品或者标语。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五十条：违反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清理，
对单位处以每处（张）五百元罚
款，罚款最高不超过一万元；对个
人处以每处（张）五十元罚款，罚
款最高不超过五千元。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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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

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
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公
开

县级
乡、
村级

17
城市综
合执法

对设置户外广告、门
店牌匾等，不符合城
市容貌标准、存在安
全隐患等情况的处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设
置户外广告、门店牌匾、标识标牌
等，应当内容健康、外形美观、用
字规范，符合城市容貌标准、设置
技术规范和安全要求；出现污损、
破损、残缺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等情
况，设置人应当及时清洗、维修、
更换或者拆除。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五十一条：违反第二十
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强制拆
除，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
款。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

18
城市综
合执法

对损坏或者擅自移动
、拆除灯光设施的处
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移动
、拆除灯光设施《平顶山市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二
条：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
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擅自移动、损坏灯光设施或
者环境卫生设施的，责令恢复原
状，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照价赔偿；
（二）擅自拆除灯光设施的，责令
限期改正，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罚款；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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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

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
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公
开

县级
乡、
村级

19
城市综
合执法

对餐饮服务单位未安
装油烟净化设施、不
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
施或者威未采取其它
油烟净化措施，超标
排放油烟污染物的处
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河南省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防治
管理办法》第十七条：餐饮服务单
位应安装与其经营规模相匹配的高
效油烟净化设施，油烟排放浓度和
去除效率应符合《河南省餐饮业油
烟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
《河南省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防治
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违反本办
法第十五条、十七条规定，餐饮服
务单位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
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威未采取
其它油烟净化措施，超标排放油烟
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一十八条规定，责令改正，处以
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拒不
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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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

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
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公
开

县级
乡、
村级

20
城市综
合执法

对侵占城市道路、违
法停放车辆行为的处
罚

1.执法部门
2.执法依据；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4.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5.救济渠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五十六条第一款：机动车应当
在规定地点停放。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平顶山市
城市综合执法局部分行政执法职权
的通告》第二条第二项: 交通管理
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侵
占城市道路、违法停放车辆行为的
行政处罚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
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
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
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
依法予以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三条第二款： 机动车驾
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
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
行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
款.

1.实时公开
2.结果公开：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7个
工作日。

区城市管理局
■政府网站

√ √ √


